
威海市环翠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
“海贝分”信用惠民激励措施落实细则

威环行政执法字〔2019〕35号

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

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

本，大力弘扬诚信文化，加快个人诚信记录建设，强化个人信息

保护，开展个人信用评价，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，让诚

信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，积极营造“守信者受益、

失信者受限”的良好社会氛围，据《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

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国

发〔2016〕33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的

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98号）、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

于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的通知》（鲁政办发〔2018〕19号）和《威

海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》（威政发〔2016〕27号）、《威海市守

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办法》（威信用办〔2017〕8号）等文

件精神，结合信用积分等级应用场景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信用积分等级是指由威海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

会议办公室基于国家、省市有关公共信用信息的相关文件及信息

化技术手段对个人信用信息进行科学量化打分、明确界定的个人

积分体系。信用评价采用千分制，分为 AAA、AA、A、B、C、D

六个级别，依据不同的分数分别对应诚信模范级别、诚信优秀级

别、诚信级别、较诚信级别、诚信警示级别、不诚信级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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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联合激励对象为在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信用积分等

级 AA级以上（含）的自然人。

第四条 信用积分等级应用主要在经济、社会管理与服务活动

中，根据信用积分等级情况实施不同联合激励措施。

第五条 信用积分等级与个人身份证号码关联。个人在 “信用

威海”官方网站、“信用威海”APP、市民卡 APP等经过全市统一的

实名身份认证开通的个人信用积分和信用级别查询渠道，或在政

务服务大厅现场查询窗口，通过身份证号码可以查询个人信用积

分等级，并根据本细则对守信个人实施相应的激励措施。查询前

需签署信用信息授权管理协议书，明确相关主体的权利和义务。

第六条 对信用积分等级为 AA的守信个人，采取以下激励措

施：

在办理城市大型户外广告设置审核、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所

临时堆放物料、搭建非永久性建筑物、构筑物或其他设施审核、

在城市建筑物、设施上张挂、张贴宣传品审批的行政许可业务过

程中，建立绿色通道便利服务，可进行预约办理、先行受理，加

快办理进度。

第七条 对信用积分等级为 AAA的守信个人，采取以下激励

措施：

在办理城市大型户外广告设置审核、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所

临时堆放物料、搭建非永久性建筑物、构筑物或其他设施审核、

在城市建筑物、设施上张挂、张贴宣传品审批的行政许可业务过

程中，建立绿色通道，可进行预约办理、先行受理；实施“容缺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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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”等便利服务，部分申报材料（法律法规要求提供的材料除外）

不齐备的，如行政相对人书面承诺在规定期限内提供，可先行受

理，加快办理进度。

第八条 个人信用积分等级按月更新，根据最新结论确认，并

按相应等级实施激励措施。凡在享受相关领域激励措施过程中，

信用积分等级降至 A级以下（含），则立即停止享受相关领域激励

措施。

第九条 威海市环翠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通过“信用威海”官方

网站、“信用威海”APP、市民卡 APP 等渠道对个人信用积分等级

进行核定。

第十条 第六条、第七条的激励措施，实施期限暂定为两年。

根据信用积分应用社会化要求，再予以修订完善。

第十一条 根据应用信用积分等级对守信个人实施联合激励

进展情况，适时增加应用领域。

第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由威海市环翠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

解释。

第十三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试行。

威海市环翠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
2019年 9月 18日


